《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22街区华美花园第4座404号住宅用房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报告审核意见答复

中粮贸易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正宏基”）出具的《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22街区华美花园第4座404号住宅用房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报告（报告号：康正评字2020-1-0450-F01HDZC2号）（以下简称“评估报告”）进行了审核。
我公司评估专家严格按照国家关于房地产评估的有关规定，从估价对象的基本信息、估价报告的基本要素、估价技术思路确定、估价方法选择、估价计算过程、测算数据的来源及估价结果的合理性等各方面全面细致的对评估报告进行了审核。审核意见如下：
1. 市场比较法缺少可比价格计算的公式，请补充；

答：已补充，见报告；
2. 市场比较法中各修正系数的确定过程过于简略，缺少必要的分析和文字说明，请补充；

答：已补充，见报告

3. 收益法中未说明押金支付方式，押金利息收入的确定过程缺乏依据，请补充。
答：已补充，见报告
4. 收益法中各项费用、费率的取值缺少相关文件依据，请补充；

答：已补充，见报告；
5. 报酬率确定的依据请补充，5%的报酬率相对于住宅来说是否合理，请说明；

答：报酬率的确定方法有市场提取法、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复合投资收益率法、投资收益率排序插入法等方法。本次测算采取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以安全利率加上风险调整值作为报酬率。其中安全利率可以选用同一时期的一年期过国债年利率或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定期存款年利率（1.5%），风险调整值则可以根据估价对象所在地区的经济现状及未来预测、估价对象的用途等自身特点确定，经调查，一般为2%-5%之间，本次评估综合考虑估价对象所在区域、房地产市场及自身情况，取风险调整值为3.5%，则依据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取报酬率为5%。
6. 《估价结果确定表》中显示的楼面单价为5200元，《估价结果一览表》中显示单价为4200元，请核实。
答：已修改，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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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9-24
